《云南省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》等7个行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修订稿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经营行为，建立和完善道路运输市场信用体系建设，提升道路运输市场服务水平，根据交通运输部相关文件要求及我省机构改革情况，省交通运输厅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和《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要求，修订了《云南省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》等7个行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，现将有关修改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依据
1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
2.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〈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〉的通知》
3.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
4.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
6.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》
7.《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
8.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
9.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
10.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
11.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
12.《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》
13.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》
二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1月，省交通运输厅组织省交通执法局、省交通发展中心、昆明市交通运输局成立云南省道路运输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专班，并召开第一次会议。2024年2月，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召开第二次会议，确定了以全省道路运输信用评价管理办法为主体、各领域质量信誉考核为基础的信用管理体系，同期对道路运输领域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开展情况、存在问题以及道路运输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建议开展调研。2024年3月，召开初稿意见交流会，确定修改完善思路。2024年5月修改完成了《实施细则》初稿，2024年6月征求了厅相关处室和各州、市的意见和建议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完善。
三、7个细则总体修订情况
本次对《云南省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》《云南省道路货物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》《云南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》《云南省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》《云南省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》《云南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》《云南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员教学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》等7个实施细则的修订，是以我省原有的道路运输各领域考核办法为基础，根据交通运输部最新修订的部分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及我省实际，对机构改革后主管部门名称、职责进行明确，对不符合实际业务需要的部分条目进行删除和修改，对交通运输部新的工作要求进行条目增加。
